
新北市 114 學年度小學五年級田徑對抗賽競賽要點 

一、比賽宗旨：提倡本市小學體育活動，提昇本市小學田徑運動水準。 

二、主辦機關： 

新北市政府體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承辦單位： 

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 

新北市國民小學體育促進會、新北市體育總會、新北市體育總會田徑委員會 

五、比賽日期：  

115 年 5 月 18 至 19 日（星期一、二） 

六、比賽地點： 

板橋體育場（板橋區漢生東路 278 號） 

七、參加單位： 

本市各公私立小學，以「校」為單位，每校限註冊男、女生各 1隊。 

八、參加資格： 

本市各公私立小學五年級以下（含），現仍在籍且就讀之學生，民國 103 年 9 月 1 日

（含）以後出生者為限。參賽選手應備妥附選手相片之在學證明(需蓋關防)，以備查

驗，無者以棄權論。 

九、比賽分組：依新北市 115 年小學運動會田徑賽之分組（如附件一）。 

（一）男童甲組、女童甲組：表列序號 1-60 學校。 

（二）男童乙組、女童乙組：表列序號 61-120 學校。 

（三）男童丙組、女童丙組：表列序號 121 以後學校。 

十、競賽項目： 

（一）田賽：跳高、跳遠、推鉛球（2.72 公斤）、壘球擲遠。 

（二）徑賽：60 公尺、100 公尺、200 公尺、2000 公尺競走、4×100 公尺接力、大隊接

力（甲、乙組 12×100 公尺；丙組 8×100 公尺）。 

十一、參加項目規定：  

（一）各參賽單位每組每項至多註冊 2名運動員，接力項目以 1隊為限。 

（二）每位運動員至多註冊 2個項目（接力項目不在此限）。 

十二、比賽規則：  

（一）依據中華民國田徑協會頒訂之最新規則(起跑違規除外)。 

（二）起跑違規採第 2次起跑違規認定之。 

（三）大隊接力規則依據「新北市學童大隊接力賽跑規則」。（如附件二） 

（四）大隊接力道次分配，於領隊技術會議中抽籤決定之。 

十三、獎勵辦法： 

各項目錄取前 8 名，頒發獎狀以茲鼓勵。  

十四、註冊辦法： 

（一）請逕至本市體育資訊中心網址: https://ntpc-sports.com，點選【新北市 114

學年度小學五年級田徑對抗賽】註冊。 



（二）註冊日期：即日起至 115 年 4 月 16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止。 

（三）注意事項： 

1. 本賽會一律採網路註冊方式，其他方式或逾期註冊概不受理。 

2. 首次登入密碼為教育部學校代碼，登入後請自行修改本賽會聯絡資料與密碼，

如密碼遺忘，請洽本市體網中心 02-29551807 查詢。 

3. 所有隊職員(含領隊、教練、管理、隊長、隊員)均需完成註冊（含接力選手）。 

4. 接力項目請選學校名稱註冊，接力出賽選手名單於出賽前向大會提出，出賽名

單均需為已註冊選手。 

5. 有關競賽疑義可逕洽競賽組：體網中心林泰山老師（02-29551807） 

十五、領隊技術會議： 

115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2時，於板橋體育場視聽教室舉行（不另行通知）。 

十六、比賽申訴： 

（一）比賽爭議： 

1、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員之判決為終決。 

2、規則無明文規定者，由審判委員會判決之，其判決為終決。 

（二）有關比賽判決之爭議，應於判決當下先以口頭向裁判長提出（不得直接向判決

裁判質疑），並於該項比賽結束成績公佈後 30 分鐘內，以書面提出申訴（附件

三）（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章），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訴者，不予受

理。  

（三）有關參賽運動員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附件四），請於比賽前 30 分鐘，

向競賽組提出書面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 

（四）任何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1,000 元整，如經裁定不受理申訴時，退還其

保證金。 

（五）申訴案件，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裁定，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不成立時，

沒收其保證金並交回市府公庫。 

十七、附則：  

（一）參賽學校應自行辦理所屬參賽隊伍之相關意外險、特定活動保險、運動團隊傷

害保險等投保事宜。 

（二）報名前請參閱賽程預定表（附件五），考量學童體能負荷，做理想的競賽安排。 

十八、本競賽要點經本局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競賽分組學校 
   (依新北市教育局 114.10.31「學校資料」全校小學生(含普通、藝才、體育班)人數) 

一、國小甲組：（順位排序 1-60） 

秀朗 莒光 光華 中和 忠義 海山 集美 鷺江 榮富 廣福 

碧華 土城 後埔 文德 民安 北新 丹鳳 新埔 安坑 永平 

安和 板橋 成功 重陽 中信 永和 積穗 昌平 五華 清水 

秀峰 埔墘 江翠 麗林 光復 樂利 蘆洲 及人 新莊 中港 

裕民 林口康橋 桃子腳 大豐 龍埔 中正 復興 網溪 秀山 新興 

成州 自強 文林 永福 林口 仁愛 重慶 康橋 裕德 竹林 

 

二、國小乙組：（順位排序 61-120） 

樹林 興南 錦和 溪洲 鶯歌 中山 東湖 厚德 德音 新泰 

新林 沙崙 崇德 三重 大同 頭湖 思賢 義學 金龍 文聖 

五股 麗園 三峽 新和 淡水 鄧公 北大 昌隆 大觀 淡海 

正義 汐止 育才 建國 鳳鳴 新市 竹圍 泰山 實踐 同榮 

明志 介壽 頂埔 信義 頂溪 南勢 光興 深坑 二重 頭前 

三多 瑞芳 修德 國光 彭福 二橋 豐年 大崁 天生 三芝 

 

三、國小丙組：（順位排序 121 以後） 

八里 樟樹 聖心 武林 中園 光榮 白雲 安溪 青山 景新 

柑園 北峰 淡江 雙城 達觀 育德 青潭 新店 文化 更寮 

育林 永吉 昌福 長安 國泰 米倉 金山 雙峰 三光 興化 

萬里 山佳 大埔 興穀 北港 保長 插角 金美 吉慶 水源 

成福 嘉寶 中湖 忠山 坪林 育英 長坑 民義 興福 烏來 

瑞濱 和平 澳底 雲海 義方 興仁 雙溪 屈尺 種籽 野柳 

有木 直潭 五寮 中角 東山 老梅 瑞柑 三和 屯山 瑞平 

坪頂 龜山 大成 中泰 石門 橫山 菁桐 猴硐 大鵬 建安 

瑞亭 上林 乾華 興華 永定 崁腳 石碇 九份 大坪 瓜山 

貢寮 牡丹 福隆 平溪 德拉楠 濂洞 十分 鼻頭 柑林 福連 

和美 



 (附件二) 

新北市小學運動會田徑大隊接力規則 

1. 田徑大隊接力比賽，項目丙組為 8＊100 公尺；甲、乙組 12＊100 公尺，採計時決賽。 

2. 參加選手服裝，全隊的式樣、顏色必須一致。褲子穿著應以短褲為限。違犯者，如未能

於最後一次檢錄前改善，不准出場比賽。比賽中違犯，該接力隊將被取消資格。 

3. 每一接力區有 20 公尺長。只有在接力區內，才能進行起跑、助跑、接力棒傳接。每一接

力區的起跑準備位置，為接力區入口線後。 

4. 在 400 公尺跑道進行比賽，第一棒至第三棒為分道比賽，第四棒選手通過 320 公尺搶道

線後即不再分道。分道比賽時，選手可以在自己的跑道上標示記號，如使用自粘膠帶，

最大面積為 5 公分＊40 公分，而且色彩不可混淆跑道上其他永久記號。不分道比賽時，

不可再跑道上標示記號。 

5. 第五棒以後之接棒選手，應在該接力區裁判指揮下，依前 1棒，接棒後出接力區之先後

順序，由內到外排列各自的接棒順序。接棒選手不可改變在接力區起點處原來排列的順

序，否則，該接力隊將被取消資格。 

6. 當進行不分道比賽時，接棒的選手在同隊傳棒隊員即將到達時，只要不改變原接棒區之

排列、不發生衝撞、不阻擋、不妨礙其他選手，可站在較為靠內圈的位置。 

7. 在整個比賽過程中，接力棒必須拿在手上。若掉棒時，必須由掉棒者拾回。掉棒選手可

以離開自己的跑道去拾棒，但不可由此而減少應跑距離，也不可因此而妨礙其他跑道選

手。 

8. 接力棒的傳接，是以接力棒傳交於次一接棒者手中為完成。選手不可穿戴手套或在手中

放置物質，已獲得較佳接棒抓力。在接力區內的判定是根據接力棒的位置，而不是根據

選手的身體位置。如在接力區外傳接棒，該接力隊將會被取消資格。 

9. 選手在接棒之前和傳棒之後，應留在各自跑道或傳棒後順行之位置，直到跑道通暢後離

開，以免阻擋其他選手。若離開自己的位置或跑道，以致妨礙他隊選手進行比賽時，該

接力隊將會被取消資格。 

10.用手推動或用其他方法（如場外陪跑）來協助選手者，該隊將會被取消資格。 

11.接力隊的正確名單與棒次，應在比賽前 1小時 30 分至競賽組正式提出。 

12.參賽選手需於比賽前 40 分鐘，至檢錄處檢錄。 

 

 

 

 

 

 

 

 



 

(附件三） 

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訴事由  
時間  

地點  

申訴事實  

證人/證件  

單位領隊或教練  簽名  

裁判長意見  

審判委員會判決（仲裁）  

                  審判委員會（仲裁）召集人：                      （簽名） 

註：一、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二、單位領隊簽名權，可按競賽要點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簽名辦理。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附件四） 

運動員資格申訴書 
 

被申訴者姓名  單位  
種類  

項目  

申訴事項  

證人/證件  

單位領隊或教練  簽名  

競賽組判決  

                              競賽組長：                         （簽名） 

註：一、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二、單位領隊簽名權，可按本競賽要點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簽名辦理。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競賽預定程序表 

 

場次 組別 項目 賽別 時間 場次 組別 項目 賽別 時間

101 男童丙 跳高 決賽 201 女童丙 跳高 決賽

102 男童乙 跳遠 決賽 202 男童丙 跳遠 決賽

103 女童甲 壘球擲遠 決賽 203 男童甲 壘球擲遠 決賽

104 女童丙 推鉛球 決賽 204 女童乙 推鉛球 決賽

105 男童甲 2000公尺競走 決賽 205 女童甲 2000公尺競走 決賽

106 男童乙 2000公尺競走 決賽 206 女童乙 2000公尺競走 決賽

107 男童丙 2000公尺競走 決賽 207 女童丙 2000公尺競走 決賽

108 女童丙 60公尺 預賽 208 女童丙 100公尺 預賽

109 男童丙 60公尺 預賽 209 男童丙 100公尺 預賽

110 女童乙 60公尺 預賽 210 女童乙 100公尺 預賽

111 女童乙 跳高 決賽 211 男童甲 跳高 決賽

112 女童丙 跳遠 決賽 212 女童乙 跳遠 決賽

113 男童丙 壘球擲遠 決賽 213 女童丙 壘球擲遠 決賽

114 男童甲 推鉛球 決賽 214 女童甲 推鉛球 決賽

115 男童乙 60公尺 預賽 215 男童乙 100公尺 預賽

116 女童甲 60公尺 預賽 216 女童甲 100公尺 預賽

117 男童甲 60公尺 預賽 217 男童甲 100公尺 預賽

118 女童丙 4x100公尺接力 預賽 218 女童丙 4x100公尺接力 決賽

119 男童丙 4x100公尺接力 預賽 219 男童丙 4x100公尺接力 決賽

120 女童乙 4x100公尺接力 預賽 220 女童乙 4x100公尺接力 決賽

121 男童乙 4x100公尺接力 預賽 221 男童乙 4x100公尺接力 決賽

122 女童甲 4x100公尺接力 預賽 222 女童甲 4x100公尺接力 決賽

123 男童甲 4x100公尺接力 預賽 223 男童甲 4x100公尺接力 決賽

場次 組別 項目 賽別 時間 場次 組別 項目 賽別 時間

124 女童甲 跳高 決賽 224 女童丙 100公尺 計時決賽

125 男童甲 跳遠 決賽 225 男童丙 100公尺 計時決賽

126 女童乙 壘球擲遠 決賽 226 女童乙 100公尺 計時決賽

127 男童乙 推鉛球 決賽 227 男童乙 100公尺 計時決賽

128 女童丙 60公尺 計時決賽 228 女童甲 100公尺 計時決賽

129 男童丙 60公尺 計時決賽 229 男童甲 100公尺 計時決賽

130 女童乙 60公尺 計時決賽 230 男童乙 跳高 決賽

131 男童乙 60公尺 計時決賽 231 女童甲 跳遠 決賽

132 女童甲 60公尺 計時決賽 232 男童乙 壘球擲遠 決賽

133 男童甲 60公尺 計時決賽 233 男童丙 推鉛球 決賽

134 女童丙 8x100公尺接力 計時決賽 234 女童丙 200公尺 計時決賽
135 男童丙 8x100公尺接力 計時決賽 235 男童丙 200公尺 計時決賽
136 女童乙 12x100公尺接力 計時決賽 236 女童乙 200公尺 計時決賽
137 男童乙 12x100公尺接力 計時決賽 237 男童乙 200公尺 計時決賽
138 女童甲 12x100公尺接力 計時決賽 238 女童甲 200公尺 計時決賽
139 男童甲 12x100公尺接力 計時決賽 239 男童甲 200公尺 計時決賽

5/19(二)  下午

5/18(一) 上午

5/18(一) 下午

5/19(二) 上午


